关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对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通知

各获证客户：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2023年第10号）明确规定对电子电器产品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移动电源以及电信终端产品配套用电源适配器/充电器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管理，自2024年8月1日起，未获得CCC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请各获证客户，其生产产品属于公告中产品请及办理CCC证书。将办理情况主动告知我机构，我机构也将结合就近的一次审核对其CCC证书进行查验，对未按通知要求办理CCC认证的将对证书作暂停或撤销处理。 

     附件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2023年第10号）
中泰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日
